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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落实国家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有关意见，将取消强制性认

证的部分消防产品转换为自愿性认证，并结合本机构前期相关类别自

愿性产品，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简称“本机构”）制订并发布

本规则。本规则版权归本机构所有，未经本机构许可，任何组织及个

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引用、使用本规则。 

本规则与本机构发布的相关文件配套使用。当认证依据用标准、

认证实施规则及有关要求发生变更时，本认证实施规则与本机构发布

的后续有关文件一并使用。 

2020 年 12 月 25 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关于消防

救援领域行业标准以“XF”代号重新编号发布的公告》（2020 年第 5

号），变更原公共安全行业标准代号（GA）为消防救援行业标准代号

（XF）。 

2022 年 3 月 1 日：为进一步落实“放管服”要求，增加认证模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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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建筑耐火构件产品，包括以下产品种类：防火窗、防火门、防

火玻璃、镶玻璃构件、防火卷帘、防火锁、推闩式逃生门锁、防火门闭门器、窗

扇启闭控制装置、防火铰链(合页)、防火顺序器、防火插销、防火卷帘用卷门机、

保险柜、金库及档案室门、电梯层门等产品。 

2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 1：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模式 2：型式试验+获证后监督。 

认证委托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宜的认证模式进行认证。对于选择认证模

式 2 的，认证委托人应对质量保证能力及产品一致性进行自评，并做出符合性承

诺，在先取得认证证书后，按照本规则要求接受工厂检查。 

3 认证的基本环节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认证申请 

产品型式试验 

初始工厂检查（认证模式 1 适用）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获证后监督 

4 认证申请 

4.1 认证单元划分 

原则上，同一生产者（制造商）、同一生产企业（工厂）、同一类别、同一主

要材料、同一结构、同一形式为同一个认证单元。具体认证单元划分原则见附件

一。 

4.2 申请认证需提交的资料 

认证委托人申请认证需要提交的资料基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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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的资质证明资料：a.营业执照（境外企业需

提供有效法律文件）;b.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不同时，签订的有关协议

书或合同。 

（2）企业质量控制资料：产品一致性控制文件等； 

（3）产品资料：产品设计文件、产品图片等； 

认证委托人根据不同的认证委托类型提交资料。具体详见本机构“消防产品

认证综合服务平台”（www.tfri-rz.com）的申请资料清单。 

认证委托人应对申报资料的法律法规符合性、真实性、有效性负责。本机构

对认证资料进行管理、保存，并负有保密义务。 

4.3 认证委托的受理 

认证委托人按要求向本机构提出认证委托并提交相关资料。本机构对资料进

行审核，并反馈审核结果（受理、不受理或补充材料后受理）。 

为简化认证流程，提高认证时效，建议认证委托人在提出认证委托前，直接

进行型式试验，产品经型式试验合格后提出认证委托并签订认证合同。 

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实施规则要求时，不受理相关认证委托。 

5 型式试验 

5.1 样品要求 

通常情况下，认证委托人按实验室的规定准备样品并送达实验室。 

试验样品应是在申请认证的生产企业内按正常加工方式生产的产品，认证委

托人应对样品负责，不得借用、租用、购买样品用于试验，认证委托人应保证其

提供的样品与实际生产的产品一致。 

实验室应对认证委托人提供样品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对样品真实性有疑义且

认证委托人不能合理解释的，实验室应终止型式试验。 

5.2 样品数量 

试验样品数量应符合附件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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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试验要求 

5.3.1 认证依据标准、试验项目 

认证依据用标准及试验项目见附件二。 

5.3.2 型式试验实施 

型式试验由本机构委托的实验室实施。实验室应确保检验结论真实、准确，

对检验全过程做出完整的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检验过程和结果的记录具有可

追溯性。型式试验后，按有关规定处置试验样品和相关资料。 

型式试验时间应在公布的检验周期内完成，提交型式试验报告一般不超过 5

个工作日。 

5.3.3 型式试验报告 

本机构规定统一的型式试验报告样式。 

报告应包含对认证委托人产品相关信息的描述。实验室及其相关人员应对其

做出的型式试验报告内容及检验结论的正确性负责。 

认证委托人对试验结果有异议的，应在 15 天内向实验室提出，实验室按有关

规定处理。 

6 初始工厂检查 

6.1 检查内容 

初始工厂检查的检查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按

照《自愿性产品认证工厂检查要求》及附件三中与认证产品相关的质量控制要求

对企业的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进行检查。 

6.2 检查要求 

检查包括文件审查、现场检查及后续活动，现场检查可视情况采用实地工厂

检查、远程视频工厂检查等方式开展。具体检查要求见《自愿性产品认证工厂检

查要求》。 

6.3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通常为 2~5 人•日，详见收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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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特殊情况处理 

工厂不提交纠正措施，超过规定时限提交纠正措施，提交后未在规定的时限

内实施纠正措施以及实施措施无效的，均应做不推荐通过处理。 

发生不接受检查安排、不接受检查结论等情况时，检查组应立即报告并终止

检查。 

7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本机构对型式试验结果、工厂检查结论和有关资料/信息进行复核，做出认证

决定。对符合认证要求的，颁发认证证书；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终止认证。 

8 认证时限 

一般情况下，自型式试验或部分试验项目完成且结论合格的情况下，认证委托

合同生效后的90天内，本机构向认证委托人出具认证结论。 

产品检验时限见附件二。检验时限是认证委托人与实验室正式签订检验合同之

日起，至实验室出具检验报告实际发生的时间。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及实验室应配合本机构的相关工作。由于认证

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其自身原因逾期未完成认证活动导致认证超时的，不

计入认证时限内。 

9 获证后监督 

9.1 监督时间 

认证模式 1 的监督检查应在初始工厂检查结束后的 12 个月内进行，且证书有

效期内的监督检查每 12 个月不少于 1 次。 

认证模式 2 的监督检查应在获证后三个月内进行，如三个月内未完成，应暂

停相应的有效证书。 

9.2 监督内容 

获证后监督的方式包括监督检查、监督检验。 

监督检查的内容为获证后质量保证能力及产品一致性检查，由工厂检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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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可采用企业现场检查，也可视情况利用远程工厂检查等信息化手段开展。

具体按照《自愿性产品认证工厂检查要求》执行。 

监督检验一般采用生产领域抽样的方式，在产品一致性检查结论符合要求的

情况下实施。抽样可在生产现场进行，也可视情况利用视频抽样等信息化手段开

展。样品数量及检验项目见附件二（本机构也可视具体情况适当增加或减少检验

项目）。监督组现场抽取的样品应由获证企业在 15 日内送至实验室开展监督检验，

并按国家相关规定缴纳监督检验费用。 

认证模式 2 的首次监督应采用监督检查的方式，对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及产品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条款进行核查，后续监督同认证模式 1。认证模式 1 的监督内容

可根据具体监督方案采用监督检查，监督检验一种或两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9.3 监督人日 

对于认证模式 2，首次监督检查的人•日一般为 5 人•日；对于认证模式 1 及认

证模式 2 下的其他监督，监督检查的人•日一般为 2 人•日/次•生产企业。可按照厂

址情况、申请单元数量等的其他情况进行调整，具体按照相关收费规定执行。 

9.4 监督频次 

获证产品从证书批准之日起，即可安排证后监督。年度监督一般每 12 个月不

少于一次。监督时间优先安排在有生产时进行。 

本机构可根据生产企业的产品特性及生产周期等原因适当延长监督周期，一

般不超过 6 个月。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对产品有投诉并经查实； 

（2）本机构有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增加监督频次不预先通知，方式为监督检查和/或监督检验。 

9.5 监督结果的评价 

本机构经评价做出监督结论，并将监督结论通知认证委托人。监督结论分为

通过和不通过两种。凡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监督结论为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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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证后监督检查不通过或不合格项整改时间超过 1 个月； 

（2）监督抽样检验不合格。 

监督结论为通过的，本机构保持其证书；监督结论为不通过的，本机构按规

定暂停或撤销其证书。 

9.6 获证后监督结果的采信 

在对获证产品实施监督的周期内，凡获证企业接受国家、地方行政管理部门

监督抽查或消防救援机构抽查取得合格结论的或复议合格的，本机构可依法采信

其结论并作为企业通过监督并保持其证书的依据。对接受抽查的结论为不合格的，

本机构应采信有关结果，作为监督工作的内容及结论并按照本实施细则第 10.4 条

对证书进行处理。 

10 认证证书的保持、变更、扩大、暂停、撤销和注销 

10.1 认证证书的保持 

有效期内，证书的有效性依靠本机构的证后监督获得保持。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有保持证书需求的，认证委托人应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90 天内提出委托。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次监督结果通过的，本机构直接换发新证

书。证书有效期届满注销后，则按新申请处理。 

10.2 认证证书的变更 

获证后，当涉及认证证书、产品关键特性或本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

时，认证委托人应向本机构提出变更申请，本机构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

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允许变更；具体参见认证证书变更有关规定。 

10.3 认证范围的扩大 

10.3.1 认证范围扩大的类型 

（1）实施规则相同、执行标准不同的增加新标准产品的扩大委托（新增标准）； 

（2）实施规则及标准相同、单元不同的增加新单元产品的扩大委托（新增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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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元内扩展新型号产品的扩大委托（新增型号）。 

10.3.2 认证范围扩大程序 

（1）认证范围扩大时，认证委托人应提出认证范围扩大申请，经产品检验和

/或工厂检查符合后，换发或颁发证书。 

（2）认证范围扩大为新增认证单元的，应颁发新证书，认证单元内新增产品

型号的，换发原单元证书，有效期为原证书截止日期。 

（3）认证范围扩大时，属于 10.3.1 中(1)、（2）的，产品应进行型式试验；属

于(3)的，产品应进行分型试验或分型确认。产品的检验有关要求见附件二。 

（4）认证范围扩大时，工厂检查内容见《自愿性产品认证工厂检查要求》。 

（5）属于特殊认证需求的，需经专家评议拟定扩大评价方案。 

10.4 认证证书的暂停、撤销和注销 

当认证委托人违反认证有关规定、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时，本机构对认

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销和注销处理，并将结果进行公告。认证委托人可以

向本机构申请暂停、注销其持有的证书。具体参见认证证书暂停、注销及撤销有

关规定。 

11 认证证书的有效期 

本规则覆盖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一般为5年。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保持证书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认证证书有效期

届满前 90 天内申请办理。 

12 申诉和投诉 

认证委托人如对本机构或分包检验机构的认证活动和/或做出的决定不满意，

可以以技术争议或申诉的方式提出。对获证产品与认证相关的符合性有异议时，

可向本机构提出投诉。 

本机构制订技术争议、申诉、投诉程序，并由专门部门负责受理。 

本机构保存技术争议、申诉、投诉的处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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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认证证书和标志 

13.1 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 

证书持有者应按本机构证书和标志管理有关规定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 

13.2 证书样式 

见附件四。 

13.3 标志样式 

 

14 收费 

认证收费按本机构相关收费规定统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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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典型产品及单元划分原则 

1、建筑耐火构（配）件产品认证典型产品名称及单元划分原则 

序号 产品类别 典型产品名称 单元划分原则 认证依据标准 

1 防火窗 

钢质隔热防火窗 

材质、耐火等级、结构

形式、密封材料种类和

设置位置不同不能作为

一个认证单元。 

GB 16809-2008 

木质隔热防火窗 

钢木复合隔热 

防火窗 

其他材质隔热 

防火窗 

钢质非隔热防火窗 

GB 16809-2008 

GB/T 12513-2006 

木质非隔热防火窗 

钢木质非隔热防火窗 

其他材质非隔热防火

窗 

2 防火门 

钢质隔热防火门 同一类别、同一耐火性

能等级且关键结构、关

键材料、关键工艺基本

相同的防火门作为同一

认证单元，其中结构最

具代表性的防火门中外

形尺寸最大的视为单元

内典型产品。 
GB 12955-2008 

木质隔热防火门 

钢木质隔热防火门 

其他材质隔热 

防火门 

钢质部分隔热防火门 材质、耐火等级、结构

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

认证单元。 

内填充工艺不同不能作

为一个认证单元。 

木质部分隔热防火门 

钢木质部分隔热防火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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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类别 典型产品名称 单元划分原则 认证依据标准 

其他材质部分隔热防

火门 

钢质非隔热防火门 

木质非隔热防火门 

钢木质非隔热防火门 

其他材质非隔热防火

门 

3 防火玻璃 

隔热型防火玻璃 

结构、材质、耐火等级

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

单元。 

GB 15763.1-2009 

单片非隔热型防火玻

璃 
结构、玻璃原片种类、

耐火等级不同不能作为

一个认证单元。 

GB 15763.1-2009 

GB/T 12513-2006 复合非隔热型防火玻

璃 

防火玻璃 

非承重隔墙 

材质、耐火等级、结构

形式、密封材料种类和

设置位置不同不能作为

一个认证单元。 

XF 97-1995 

4 镶玻璃构件 

非隔热性镶玻璃构件 
材质、结构形式、耐火

等级、密封材料种类和

设置位置不同不能作为

一个认证单元。 

GB/T 12513-2006 

隔热性镶玻璃构件 

5 防火卷帘 

钢质防火卷帘 
1）耐风压强度、帘面数

量、耐火性能、材质、

型号、结构不同不能作

为一个认证单元。 

GB 14102-2005 

钢质防火、防烟卷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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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类别 典型产品名称 单元划分原则 认证依据标准 

特级防火卷帘 

2）制造、装配工艺不同

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

元。 

6 防火锁 防火锁 

结构、安装形式、使用

寿命、材质、规格型号

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

单元。 

GB 12955-2008 

7 

推闩式逃生

门锁 
推闩式逃生门锁 

材质、主体结构、耐火

等级不同不能作为一个

认证单元。 

GB30051-2013 

8 
防火门闭门

器 
防火门闭门器 

结构、安装形式、使用

寿命、材质、规格型号

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

单元。 

XF 93-2004 

9 

窗扇启闭控

制装置 

窗扇启闭控制装置 
材质、结构不同不能作

为一个认证单元。 
GB 16809-2008 

10 

防火铰链

(合页) 

防火铰链(合页) 

材质、结构、耐火等级

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

单元。 

GB 12955-2008 

11 防火顺序器 防火顺序器 

材质、结构、耐火等级

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

单元。 

GB 12955-2008 

12 防火插销 防火插销 

材质、结构、耐火等级

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

单元。 

GB 1295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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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类别 典型产品名称 单元划分原则 认证依据标准 

13 
防火卷帘用

卷门机 
防火卷帘用卷门机 

1）额定输出转矩、工作

电源相数、电机功率、

结构不同不能作为同一

个认证单元。 

2）端板附件不同不能作

为同一个认证单元。 

XF 603-2006 

14 保险柜 保险柜 

材质、结构、功能、耐

火等级不同不能作为一

个认证单元。 

GB/T 16810-2006 

15 

金库及档案

室门 

金库门 

材质、结构形式、耐火

等级不同不能作为一个

认证单元。 

内填充工艺不同不能作

为一个认证单元。 

GB/T24573-2009 

档案室门 

16 电梯层门 

隔热型电梯层门 

材质、结构形式、耐火

等级不同不能作为一个

认证单元。 

内填充工艺不同不能作

为一个认证单元。 

GB/T27903-2011 

非隔热型电梯层门 

2、单元划分原则说明 

2.1 防火窗 

2.1.1 隔热防火窗 

企业根据生产特点和产品特点，自行划分单元范围。 

外形尺寸最大的视为单元内典型产品，进行型式试验。 

材质是指窗框和窗扇框架采用的主要材料，如：钢质、木质、钢木复合、其

他材质。 

耐火等级是指 A0.50（丙级）、A1.00（乙级）、A1.50（甲级）、A2.00、A3.00。 

结构形式是指窗框及窗扇框架的成型结构，防火玻璃的结构、厚度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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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材料、固定式（窗扇固定）、活动式（窗扇可启闭）。 

密封材料设置位置是指在框架与防火玻璃之间。 

2.1.2 非隔热防火窗 

材质是指窗框和窗扇框架采用的主要材料，如：钢质、木质、钢木复合、其

他材质；其他材质通常包括：铝合金、铝合金钢质复合、铝木复合、木铝复合、

铝木钢复合、塑钢复合、玻璃钢等，认证委托人可将材质备注于产品名称之后，

例如：其他材质非隔热防火窗（铝合金钢质复合）。 

耐火等级是指 C0.50、C1.00、C1.50、C2.00、C3.00。 

结构形式是指窗框及窗扇框架的成型结构，防火玻璃的结构、厚度和数量，

密封材料、使用功能。使用功能是指固定式(窗扇固定)、活动式（窗扇可启闭）。 

密封材料的设置位置是指在框架与防火玻璃之间。 

防火窗产品仅外形尺寸不同，影响产品一致性的其他要素无改变，可选择外

形尺寸最大的产品为典型产品进行型式试验，且允许大尺寸覆盖较小尺寸产品，

允许最大尺寸为 4m×4m。 

2.2 防火门 

2.2.1 隔热防火门 

企业根据生产特点和产品特点，自行划分单元范围。 

结构最具代表性的防火门中外形尺寸最大的视为单元内典型产品，进行型式

试验。 

类别按 GB 12955-2008 标准规定进行划分。 

耐火等级是指 A0.50（丙级）、A1.00（乙级）、A1.50（甲级）、A2.00、A3.00。 

防火门认证单元内的产品关键结构、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应保持基本相同，

具体内容包括： 

（1）防火门门扇数量； 

（2）门框及门扇的主要构造形式及加工工艺（包括是否带有封窗或亮窗）； 

注：1、带造型的防火门和不带造型防火门（平板门）可划分在同一单元中，扇、框关键

结构基本相同。（例：GFM-1022-dk5A1.00(乙级)-1-带造型和 GFM-1022-dk5A1.00(乙级)-1）。 

注：2、密封件设置作为门框及门扇的主要构造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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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门扇厚度和门框侧壁宽度； 

（4）门扇内填充材料的材料种类、型号规格（若有时）、填充工艺； 

注：填充材料的工艺以企业自行申报为准；不同生产商填充材料其技术性能、质量指标、

规格型号等一致时，可以等效采用。 

（5）单元内若只有无亮窗和带门镜的防火门产品时，一般选取带门镜产品为

典型产品； 

（6）允许门的骨架和加强筋、门的铰链在基于安全性的前提下调整，但应有

说明和自我验证证明，并经认证机构确认。 

2.2.2 非隔热及部分隔热防火门 

材质是指：门框和门扇面板采用的主要材料，如：钢质、木质、钢木质、其

他材质。其他材质通常包括：铝合金、铝合金钢质复合、铝木复合、木铝复合、

铝木钢复合等，认证委托人可将材质备注于产品名称之后，例如：其他材质非隔

热防火门（铝合金钢质复合）。 

耐火等级是指：部分隔热防火门：B1.00、B1.50、B2.00、B3.00；非隔热防火

门：C1.00、C1.50、C2.00、C3.00。 

结构形式是指：①单扇、双扇、多扇防火门；②门框及门扇的成型结构；③

门扇厚度和门框侧壁宽度；④门扇内填充材料的种类；⑤门框和门扇面板的材料

种类及材料厚度（装饰性面板除外）；⑥防火膨胀密封件的规格、型号及设置位置；

⑦门扇是否设有防火门镜；⑧防火玻璃的规格型号（如使用）；⑨门扇上带防火玻

璃，当防火玻璃的透光尺寸（面积）小于其所在门扇面积 15%时，允许其同单元

及分型防火门门扇带有更小防火玻璃（透光尺寸高×宽，防火玻璃任意边小于主

型产品尺寸）或门扇不带玻璃；门扇上带防火玻璃，当防火玻璃的透光尺寸（面

积）大于其所在门扇面积 15%，小于其所在门扇面积 30%的防火门为一个单元；

门扇上带防火玻璃，当防火玻璃的透光尺寸（面积）大于其所在门扇面积 30%的

防火门为玻璃非隔热、部分隔热防火门（其他材质部分隔热、非隔热防火门）；⑩

门框带有亮窗或封窗。 

内填充工艺是指：门扇内隔热材料的填充方式为整体压制成型、内填充隔热

板材或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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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门产品仅外形尺寸不同，影响产品一致性的其他要素无改变，可选择洞

口外形尺寸最大的产品为典型产品进行型式试验，且允许大尺寸覆盖较小尺寸产

品，允许最大尺寸为 4m×4m。 

2.3 防火玻璃 

2.3.1 隔热型防火玻璃 

结构是指隔热型防火玻璃（A 类）的主体构造和公称厚度，主体构造有灌浆

型、多层复合型。 

材质是指防火玻璃原片选用的浮法玻璃、钢化玻璃，隔热型防火玻璃采用的

透明隔热材料。 

隔热型防火玻璃（A 类）的耐火等级分为：0.50h，1.00h，1.50h，2.00h，3.00h。 

隔热型防火玻璃产品仅外形尺寸不同，影响产品一致性的其他要素无改变，

选择外形尺寸最大的产品为典型产品进行型式试验。 

2.3.2 非隔热型防火玻璃 

结构是指防火玻璃的主体构造，如分层结构、夹层材料（夹层的填充或贴膜、

喷涂等材料）、和公称厚度等。 

防火玻璃的耐火等级分为：C0.50、C1.00、C1.50、C2.00、C3.00。 

防火玻璃产品仅外形尺寸不同，影响产品一致性的其他要素无改变，可选择

外形尺寸最大的产品为典型产品进行型式试验，且允许大尺寸覆盖较小尺寸产品。

防火玻璃的规格型号后宜备注受火面最大尺寸，例如：DFB-08-C1.00（700×1200）、

DFB-08-C1.00(1800×2100)，允许最大尺寸为 4m×4m。 

本机构受理玻璃材质为硼硅的非隔热型防火玻璃认证申请，认证委托人可将

玻璃材质备注于典型产品名称或产品型号之后，例如：单片非隔热型防火玻璃（硼

硅玻璃），复合非隔热型防火玻璃（硼硅玻璃）, DFB-06-C1.50（硼硅玻璃）， 

FFB-23-C1.00（硼硅玻璃）。 

2.3.3 防火玻璃非承重隔墙 

材质是指玻璃隔墙框所用的材质，如：钢框（G 类隔墙）和木框（M 类隔墙）。

玻璃材质是指防火玻璃原片选用的浮法玻璃、钢化玻璃，隔热型防火玻璃采用的

透明隔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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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等级分为：Ⅰ级 1.00 h；Ⅱ级 0.75 h；Ⅲ级 0.50 h；Ⅳ级 0.25 h。 

结构形式，结构是指玻璃隔墙框的结构和隔热型防火玻璃（A 类）的主体构

造；形式是指隔墙所设有防火玻璃的数量、大小、位置及隔墙外形尺寸（洞口宽

度、洞口高度）。 

密封材料种类不燃性材料或难燃材料；设置位置是指在框架与防火玻璃之间。 

2.4 镶玻璃构件 

材质是指框架采用的主要材料，通常包括：钢质、铝合金、铝合金钢质复合

等，认证委托人可将具体产品名称及材质备注于典型产品名称之后，例如：隔热/

非隔热性镶玻璃构件（玻璃幕墙）、隔热/非隔热性镶玻璃构件（玻璃隔墙）、隔热/

非隔热性镶玻璃构件（铝合金钢质复合玻璃幕墙）、隔热/非隔热性镶玻璃构件（铝

合金钢质复合玻璃隔墙）。 

耐火等级是指镶玻璃构件耐火试验的时间，例如：30min、60min、90min 等（由

认证委托人提出）。 

结构形式是指框架的成型结构，如：整体结构、防火玻璃的结构、厚度和数

量，密封材料等。 

密封材料的设置位置是指在框架与防火玻璃之间。 

镶玻璃构件的产品型号由企业自定义，宜在产品型号中标识出产品尺寸及耐

火等级时间，如：企业自定义字段-1521-30min。 

镶玻璃构件产品仅外形尺寸不同，影响产品一致性的其他要素无改变，可选

择外形尺寸最大的产品为典型产品进行型式试验，且允许大尺寸覆盖较小尺寸产

品，允许最大尺寸为 4m×4m。 

2.5 防火卷帘 

耐风压强度分为三种，代号：50、80、120。 

帘面数量 1 个代号为 D、2 个代号为 S。 

钢质防火卷帘和钢质防火、防烟卷帘的耐火性能分类为耐火极限≥2.00 h、≥

3.00 h。特级防火卷帘耐火性能为耐火极限≥3.00 h。 

型号：钢质防火卷帘代号 GFJ，钢质防火、防烟卷帘代号 GFYJ，特级防火卷

帘代号 T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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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形式是指帘面数量，帘板结构，帘面保护形式等。 

制造、装配工艺是指帘板、导轨、座板、卷轴构造和连接装配方式。 

防火卷帘产品仅外形尺寸不同，影响产品一致性的其他要素无改变，当委托

认证的一组（也可为一个）防火卷帘产品时，可选择外形尺寸最大的产品为典型

产品进行型式试验，其它产品进行备案确认。 

2.6 防火锁 

结构是指防火锁的整体结构和各部件的结构。锁体的尺寸（长、宽、厚）和

安装中心位置（锁头的安装位置）变化，不可作为同一认证单元；锁体的尺寸、

安装中心位置、执手材质、面板材质和使用功能不变，仅执手、面板外部形状不

同时，可作为同一认证单元；仅锁体面板形状改变可作为同一认证单元。 

安装形式是指防火锁在防火门上的安装方式。 

使用寿命是指防火锁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不出现故障的次数。 

材质是指防火锁各零部件的材质。 

规格型号是指防火锁的规格型号。 

耐火性能是指满足耐火性能的时间，与防火门的耐火等级相对应，分为：0.50h，

1.00h，1.50h、2.00h、3.00h。 

2.7 推闩式逃生门锁 

材质是指：主体、锁舌等采用的材料。 

主体结构是指推闩式逃生门锁中起启闭作用的结构，指与锁止相关结构、可

动作部分结构。 

耐火等级是指：0.50h、1.00h、1.50h、2.00h、3.00h（适用时由认证委托人提

出）。 

2.8 防火门闭门器 

安装形式是指平行安装、垂直安装。 

使用寿命分类：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其代号分别为Ⅰ、Ⅱ、Ⅲ。 

规格是指开启力矩、关闭力矩、适用门扇质量、适用门扇最大宽度，其规格

代号为 2、3、4、5、6。 

2.9 窗扇启闭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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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是指：主体、感温元件等采用的材料。 

结构是指：主体成型结构、感温元件类型等。 

规格型号宜体现产品的功能、热敏感元件类型、安装方式等信息。例如：

GB16809-QB-YT-BL-Y（自定义字段），其中 GB16809 代表执行标准，QB 代表窗

扇启闭控制装置，YT 代表闭窗器和温控释放器一体式，BL 代表热敏感元件为玻

璃泡，Y 代表安装方式为隐藏式安装；再如 GB16809-QB-SF-YR-W（自定义字段），

其中 GB16809 代表执行标准，QB 代表窗扇启闭控制装置，SF 代表仅有温控释放

装置、没有主动闭窗装置，YR 代表热敏感元件为易熔合金，W 代表安装方式为外

露式安装。 

2.10 防火铰链(合页) 

材质是指：页片和轴等采用的主要材料。 

结构形式是指：页片与轴的连接方式（如轴承式、旗式等）；页片形状（如平

板页片、单曲页片、双曲页片、T 型页片等）。 

耐火等级是指：0.50h、1.00h、1.50h、2.00h、3.00h。 

防火铰链（合页）的产品型号由企业自定义，宜在产品型号中标识出耐火等

级时间，如：企业自定义字段-1.00h。 

2.11 防火顺序器 

材质是指：主体、滚轮或碰舌等采用的主要材料。 

结构形式是指：成型结构（如滚轮式、碰舌式等）。 

耐火等级是指：0.50h、1.00h、1.50h、2.00h、3.00h。 

防火顺序器的产品型号由企业自定义，宜在产品型号中标识出耐火等级时间，

如：企业自定义字段-1.00h。 

2.12 防火插销 

材质是指：主体等采用的主要材料。 

结构形式是指：成型结构（如明装插杆式、暗装插杆式、暗装销舌式等）。 

耐火等级是指：0.50h、1.00h、1.50h、2.00h、3.00h。 

防火插销的产品型号由企业自定义，宜在产品型号中标识出耐火等级时间，

如：企业自定义字段-1.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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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保险柜 

材质是指：保险柜壳体、抽屉、隔板、门扇等采用的材料。 

结构是指：壳体结构、门扇结构、抽屉结构、内部结构等。 

功能是指：P 类保险柜、D 类保险柜、DIS 类保险柜。 

耐火等级是指：0.5h、1h、2h、3h、4h。 

认证委托人可将使用功能备注于产品名称之后。如保险柜（防火柜）、保险柜

（文件柜）等。 

2.14 金库及档案室门 

材质是指：门框和门扇面板采用的主要材料。 

结构形式是指：①单扇、双扇等；②门框及门扇的成型结构；③门扇厚度和

门框侧壁宽度；④门扇内填充材料的种类；⑤门框和门扇面板的材料种类及材料

厚度。 

耐火等级是指：金库门Ⅰ、Ⅱ、Ⅲ；档案室门Ⅰ、Ⅱ。 

内填充工艺是指：门扇内隔热材料的填充方式为整体压制成型、内填充隔热

板材或其他方式。 

金库及档案室门的产品型号由企业自定义，宜在产品型号中标识出耐火等级，

如：金库门企业自定义字段-Ⅲ；档案室门企业自定义字段-Ⅰ。 

2.15 电梯层门 

材质是指：门框和门扇面板采用的主要材料。 

结构形式是指：①单扇、双扇等；②门框及门扇的成型结构；③门扇厚度和

门框侧壁宽度；④门扇内填充材料的种类；⑤门框和门扇面板的材料种类及材料

厚度。 

耐火等级是指：见产品标准。 

内填充工艺是指：门扇内隔热材料的填充方式为整体压制成型、内填充隔热

板材或其他方式。 

电梯层门的产品型号由企业自定义，宜在产品型号中标识出耐火等级，如：

企业自定义字段-Ⅰ30、企业自定义字段-EW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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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建筑耐火构（配）件产品认证检验要求 

1 认证检验类别 

根据认证类别及检验特性，认证检验分为型式试验、监督检验、变更确认检

验。 

变更确认检验是针对工艺、材料等变更，为确认产品质量是否满足标准要求

所进行的检验。 

建筑耐火构件产品的监督检验要求由本机构根据相关情况确定。 

2 认证检验依据及判定规则 

2.1 认证检验依据 

相应的产品标准、实施规则。 

2.2 判定规则 

2.2.1 产品进行检验时，满足某一项目的全部技术要求，判定该项目合格，否

则判定项目不合格。 

2.2.2 检验的全部项目合格，判定结论合格。产品任一适用项目不合格，判定

结论不合格。 

3 认证检验要求 

3.1 防火窗 

3.1.1 检验依据 

隔热防火窗：GB 16809-2008《防火窗》； 

非隔热防火窗：GB 16809-2008《防火窗》、GB 12513-2006《镶玻璃构件耐火

试验方法》。 

3.1.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样品数量：2 樘。 

监督检验样品数量：1 樘。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项目为：隔热防火窗：GB 16809-2008《防火窗》表 6 除 1、2、8、9

项的适用项目，如防火窗产品为活动式，则还应包括表 7 除 1、5、7 项的适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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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非隔热防火窗：GB 16809-2008《防火窗》中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 

监督检验项目为： GB 16809-2008《防火窗》8.13 规定的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1.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45 天。 

监督检验周期 45 天。 

变更确认检验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不得超过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3.2 防火门 

3.2.1 检验依据 

GB 12955-2008《防火门》。 

3.2.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样品数量：2 樘。 

监督检验样品数量：1 樘。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2.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项目为：隔热防火门：GB 12955-2008《防火门》表 6 中除 1、2、3、

4（保留材料厚度要求）、5、6、7、8、9、10、11、12、13、14、15、16、23、24、

25、26、27 外的所有适用项目；非隔热及部分隔热防火门 GB 12955-2008《防火

门》中全部适用项目。 

监督检验项目为：按照 GB 12955-2008《防火门》5.11 规定的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2.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45 天。 

监督检验周期 45 天。 

变更确认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不得超过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3.3 防火玻璃 

3.3.1 检验依据 

隔热型：GB 15763.1-2009《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1 部分：防火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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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隔热型：GB 15763.1-2009《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1 部分：防火玻璃》、GB/T 

12513-2006《镶玻璃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3.3.2 样品数量 

（1）隔热型 

防火玻璃产品以如下规格和数量为 1 组，样品数量：2 组。 

1）规格为各边不小于 700mm×1200mm，数量：2 片； 

2）规格为各边等于 300mm×300mm，数量：12 片； 

3）规格为各边等于 610mm×610mm，数量：12 片； 

4）规格为各边等于 300mm×76mm，数量：6 片。 

监督检验样品数量：1 片。规格为各边不小于 700mm×1200mm。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2）非隔热型 

复合非隔热型防火玻璃产品以如下规格和数量为 1 组，样品数量：1 组。 

(a)规格尺寸应为实际使用的最大尺寸，规格各边不得小于 700mm×1200mm，

数量：2 片（若企业自行配备安装框架，则安装完成后透光尺寸不得小于 600mm

×1100mm）； 

(b)规格为各边等于 300mm×300mm，数量：6 片； 

(c)规格为各边等于 610mm×610mm，数量：6 片； 

(d)规格为各边等于 300mm×76mm，数量：3 片。（有采光要求时适用） 

单片非隔热型防火玻璃产品以如下规格和数量为 1 组，送检 1 组。 

(a)规格尺寸应为实际使用的最大尺寸，规格为各边不小于 700mm×1200mm，

数量：2 片（若企业自行配备安装框架，则安装完成后透光尺寸不得小于 600mm

×1100mm）； 

(b)规格为各边等于 300mm×300mm，数量：6 片； 

(c)规格为各边等于 610mm×610mm，数量：6 片； 

(d)规格为各边等于 360mm×1100mm，数量：4 片。 

监督检验样品数量：1 片。规格为各边不小于 700mm×1200mm。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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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检验项目 

（1）隔热型 

型式试验项目：GB 15763.1-2009《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1 部分：防火玻璃》第

6 章表 1 中除 6.5 外的所有适用项目，如为非室外玻璃，则为除 6.5、6.8 外的适用

项目。 

监督检验项目为：GB 15763.1-2009《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1 部分：防火玻璃》

6.3 规定的隔热型防火玻璃（A 类）适用检验项目。 

（2）非隔热型 

型式试验项目：GB 15763.1-2009《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1 部分：防火玻璃》第

6 章表 1 中规定的非隔热型防火玻璃所有适用项目（当复合防火玻璃无需使用在有

建筑采光要求的场合时，检验项目可不包括耐紫外线辐照性能）。 

监督检验项目为：GB 15763.1-2009《建筑用安全玻璃第 1 部分：防火玻璃》

6.3 规定的非隔热型防火玻璃（C 类）适用检验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3.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40 天。 

监督检验检验周期 40 天。 

变更确认检验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不得超过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3.4 防火玻璃非承重隔墙 

3.4.1 检验依据 

XF 97-1995《防火玻璃非承重隔墙通用技术条件》。 

3.4.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样品数量：1 面。 

监督检验样品数量：1 面。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4.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项目为：XF 97-1995《防火玻璃非承重隔墙通用技术条件》中规定的

适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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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验项目为：XF 97-1995《防火玻璃非承重隔墙通用技术条件》5.4 规定

的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4.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 40 天。 

监督检验 40 天。 

变更确认检验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不得超过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3.5 镶玻璃构件 

3.5.1 检验依据 

GB/T 12513-2006《镶玻璃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3.5.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样品数量：1 件。 

监督检验样品数量：1 件。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5.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为：GB/T 12513-2006《镶玻璃构件耐火试验方法》中 7

规定的所有适用项目。 

监督检验的检验项目为：GB/T 12513-2006《镶玻璃构件耐火试验方法》中 7

规定的所有适用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5.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40 天。 

监督检验检验周期：40 天。 

变更确认检验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6 防火卷帘 

3.6.1 检验依据 

GB 14102-2005《防火卷帘》。 

3.6.2 样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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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试验样品数量：1 樘。另外，帘板 6 片（适用于帘面为钢质帘板或含有钢

质帘板的防火卷帘），有效面积为 1m×1m 的带框架帘面（适用于特级防火卷帘和

防火、防烟型防火卷帘）2 件；温控释放装置 6 套（能提供有效检验报告的除外）。 

监督检验样品数量：1 樘。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6.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项目为：GB 14102-2005《防火卷帘》中除 6.1、6.2.1、6.2.2、6.2.5、

6.3.4.6、6.3.5.2、6.3.6.1、6.3.7、6.3.8、6.3.9、6.4.2、6.4.4 外的适用项目。 

监督检验项目为：GB 14102-2005《防火卷帘》6.4.8 规定的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6.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45 天。 

监督检验周期 45 天。 

变更确认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不能超过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3.7 防火锁 

3.7.1 检验依据 

GB 12955-2008《防火门》。 

3.7.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样品数量：8 把。 

监督检验样品数量：1 把。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7.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项目为：GB 12955-2008《防火门》附录 A.1 中除 A.1.1 外的项目。 

监督检验项目为：GB 12955-2008《防火门》附录 A.1.2 规定的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7.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60 天。 

监督检验周期 4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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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确认检验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不得超过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3.7.5 其他 

具有推闩逃生功能的防火锁，除应满足防火锁产品基本安全要求外，还应符

合 GB 30051-2013《推闩式逃生门锁通用技术要求》的适用规定。 

3.8 推闩式逃生门锁 

3.8.1 检验依据 

GB 30051-2013《推闩式逃生门锁通用技术要求》 

3.8.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样品：2 套。 

监督检验样品数量：1 套。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8.3 检验项目 

推闩式机械逃生门锁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为：GB 30051-2013《推闩式逃生门

锁通用技术要求》第 7 章表 4 中规定的所有适用项目。 

报警门锁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为：GB 30051-2013《推闩式逃生门锁通用技术

要求》第 7 章表 5 中规定的所有适用项目。 

防火门使用的逃生门锁监督检验项目为：GB 30051-2013《推闩式逃生门锁通

用技术要求》5.1.9、5.1.10 规定的检验项目。 

非防火门使用的逃生门锁监督检验项目为：GB 30051-2013《推闩式逃生门锁

通用技术要求》5.1.9 规定的检验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8.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60 天。 

监督检验检验周期：45 天。 

变更确认检验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9 防火门闭门器 

3.9.1 检验依据 

XF 93-2004《防火门闭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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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样品数量：2 件。 

监督检验样品数量：1 件。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9.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项目为：XF 93-2004《防火门闭门器》表 8 除常规性能外的项目。 

监督检验项目为：XF 93-2004《防火门闭门器》6.2.1 规定的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9.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60 天。 

监督检验周期 60 天。 

变更确认检验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不得超过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3.10 窗扇启闭控制装置 

3.10.1 检验依据 

GB 16809-2008《防火窗》 

3.10.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 

窗扇启闭控制装置样品：送检 4 件，另需配套使用的热敏感元件 15 件。仅有

温控释放装置、没有主动闭窗装置的样品，送检时还应提供匹配的闭窗器 2 个，

仅于检测过程中使用，不算做样品组成部分。 

监督检验： 

窗扇启闭控制装置样品：送检 4 件，另需配套使用的热敏感元件 15 件。仅有

温控释放装置、没有主动闭窗装置的样品，送检时还应提供匹配的闭窗器 2 个，

仅于检测过程中使用，不算做样品组成部分。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0.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为：GB 16809-2008《防火窗》7.2.1、7.2.3、7.2.4。 

监督检验的检验项目为：GB 16809-2008《防火窗》7.2.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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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10.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40 天。 

监督检验检验周期：40 天。 

变更确认检验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1 防火铰链（合页） 

3.11.1 检验依据 

GB 12955-2008《防火门》附录 B“防火铰链（合页）的耐火性能要求和试验

方法” 

3.11.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样品：3 组。 

监督样品数量：2 组。 

（注：1 组为一个门扇所需安装的全部防火铰链（合页），数量和安装位置由

企业依据耐火检验用防火门进行自我声明。其中耐火检测用防火门为单扇钢制隔

热防火门，门扇宽 900mm，厚 70mm，高 2000mm—2200mm，重 70—90kg。）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1.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为：GB 12955-2008《防火门》附录 B 中规定的所有适用

项目。 

监督检验的检验项目为：GB 12955-2008《防火门》附录 B 中规定的所有适用

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11.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40 天。 

监督检验检验周期：40 天。 

变更确认检验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2 防火顺序器 

3.12.1 检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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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2955-2008《防火门》附录 C“防火顺序器的耐火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3.12.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样品：2 个。 

监督检验样品数量：1 个。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2.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为：GB 12955-2008《防火门》附录 C 中规定的所有适用

项目。 

监督检验的检验项目为：GB 12955-2008《防火门》附录 C 中规定的所有适用

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12.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40 天。 

监督检验检验周期：40 天。 

变更确认检验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3 防火插销 

3.13.1 检验依据 

GB 12955-2008《防火门》附录 D“防火插销的耐火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3.13.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样品：3 组。 

监督样品数量：2 组。 

（备注：1 组为一樘防火门所需安装的全部防火插销，数量和安装位置由企业

依据耐火检验用防火门进行自我声明。其中耐火检测用防火门为双扇钢制隔热防

火门，每个门门扇宽 600mm，厚 70mm，高 2000mm—2200mm，重 50—70kg。）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3.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为：GB 12955-2008《防火门》附录 D 中规定的所有适用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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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验的检验项目为：GB 12955-2008《防火门》附录 D 中规定的所有适用

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13.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40 天。 

监督检验检验周期：40 天。 

变更确认检验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4 防火卷帘用卷门机 

3.14.1 检验依据 

XF 603-2006《防火卷帘用卷门机》。 

3.14.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样品数量：4 套（需含配套端板附件和控制箱）。 

监督检验样品数量：1 套（需含配套端板附件和控制箱）。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4.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项目为：XF 603-2006《防火卷帘用卷门机》中除 5.1 外的规定项目。 

监督检验项目为：XF 603-2006《防火卷帘用卷门机》5.2 规定的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14.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45 天。 

监督检验周期 45 天。 

变更确认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不得超过型式试验检验周期。 

3.15 保险柜 

3.15.1 检验依据 

GB/T 16810-2006《保险柜耐火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3.15.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标准耐火试验送检 1 台；标准耐火试验和耐火耐跌落试验、标准

耐火试验和防爆试验、标准耐火试验和防爆兼耐火耐跌落试验送检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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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验：标准耐火试验 1 台；标准耐火试验和耐火耐跌落试验、标准耐火

试验和防爆试验、标准耐火试验和防爆兼耐火耐跌落试验均为 2 台。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5.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为：GB 16810-2006《保险柜耐火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5 章中规定的所有适用项目。 

监督检验的检验项目为：GB 16810-2006《保险柜耐火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5 章中规定的所有适用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15.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45 天。 

监督检验检验周期：45 天。 

变更确认检验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6 金库及档案室门 

3.16.1 检验依据 

GB/T 24573-2009《金库和档案室门耐火性能和试验方法》 

3.16.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样品数量：1 个。 

监督检验样品数量：1 个。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6.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为：GB/T24573-2009《金库和档案室门耐火性能和试验

方法》第 4 章表 1、表 2 中规定的所有适用项目。 

监督检验的检验项目为：GB/T 24573-2009《金库和档案室门耐火性能和试验

方法》第 4 章表 1、表 2 中规定的所有适用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16.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4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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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验检验周期：45 天。 

变更确认检验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7 电梯层门 

3.17.1 检验依据 

GB/T 27903-2011《电梯层门耐火试验完整性、隔热性和热通量测定法》 

3.17.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2 个。 

监督检验：2 个。 

变更确认检验样品数量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3.17.3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为：GB/T 27903-2011《电梯层门耐火试验完整性、隔热

性和热通量测定法》第 4 章表 1、表 2 中规定的所有适用项目。 

监督检验的检验项目为：GB/T 27903-2011《电梯层门耐火试验完整性、隔热

性和热通量测定法》第 4 章表 1、表 2 中规定的所有适用项目。 

变更确认检验项目依据变更确认方案执行。 

3.17.4 检验周期 

型式试验检验周期：45 天。 

监督检验检验周期：45 天。 

变更确认检验检验周期根据实际检验项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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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建筑耐火构（配）件产品质量控制要求 

1 总体要求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应持续满足产品认证要求，详见《自愿性产品认证工厂检

查要求》。生产企业的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工作应保证产品持续符合认证标准要求。 

2 例行检验的有关要求 

生产企业应根据生产工艺、产能规模、生产过程控制能力等情况规定例行检

验的有关要求，并经本机构确认。例行检验应满足对生产过程有效控制的原则，

鼓励采用生产过程中的在线测试方法。 

3 确认检验的有关要求 

结合产品特点，生产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制订确认检验计划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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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认证证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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